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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人民政府

关于划定秸秆禁烧区、限烧区的通告

桃政发〔2025〕6号

登记号 TYDR—2025—00005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

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湖南省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

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按照《湖南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常德市秸秆禁烧区和限烧

区划定方案〉有关事项的函》（湘环函〔2025〕

29 号）要求，现就划定秸秆禁烧区、限烧区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烧区范围

1.桃源县人民政府所在城市的城区实体

地域及外围 5公里范围内的耕地。

2.黔张长铁路共计 1条铁路沿线两侧 2公

里范围内的耕地。

3.长张高速、杭瑞高速、官新高速共计 3

条高速公路沿线两侧 2公里范围内的耕地。

4.S238、G319、S317、S542、S242、S307、

S315、S318、S311、S226共计 10条国（省）

公路干线沿线两侧 1公里范围内的耕地。

5.湖南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湖南桃

花源国家森林公园等桃源县辖区内全部国、省

级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全域耕地。

6.除上述范围涉及的乡镇（街道）外，综

合考虑耕地状况、焚烧实际和综合利用条件

等，将漳江街道、浔阳街道、青林乡、枫树乡、

陬市镇、盘塘镇、漆河镇、三阳港镇、剪市镇、

沙坪镇、桃花源镇、架桥镇、马鬃岭镇、木塘

垸镇、双溪口镇、九溪镇、杨溪桥镇、郑家驿

镇、热市镇、泥窝潭乡区域内的全部耕地划为

禁烧区；黄石镇、理公港镇、牛车河镇、观音

寺镇、龙潭镇、夷望溪镇、茶庵铺镇、西安镇、

佘家坪镇区域内的部分耕地划为禁烧区。

二、限烧区范围

全县未列入禁烧区的其他行政区域。

三、禁限烧规定

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种类包括水稻、玉

米、油菜、棉花、薯类、豆类、烟草等农作物

采收后的剩余部分，荒草、枯枝、落叶等生物

质参照秸秆管理。

1.禁烧区管控要求。秸秆禁烧区内实行强

制性、常态化禁烧管理政策，任何时间、任何

气象条件及空气质量状况下，均不允许露天焚

烧秸秆。对经检疫确需通过焚烧处理病虫害的

秸秆，在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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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采取安全可控措施后，可以有序焚烧。

秸秆禁烧区要设立明显警示标志，标明“秸秆

禁烧区”字样。

2.限烧区管控要求。秸秆限烧区内，县人

民政府组织乡镇（街道）以村（居）为单位开

展分区域、分时段有序错峰焚烧，并加强指导、

巡查和管控，防止发生大气污染事故和火灾。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禁止焚烧秸秆：

（1）限烧区及下风向区域相关城市实测

已达轻度及以上污染天气。

（2）预测限烧区内相关城市未来 48小时

将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气或发布重污染天

气预警。

（3）限烧区内 18:00至次日 9:00的夜间

时段。

（4）限烧区内出现小风（小于 2级）、

静稳等不利于大气扩散的天气。

（5）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

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情形。

四、其他

1.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秸

秆综合利用和露天焚烧的组织实施工作，村

（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2.违反本通告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由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拒不改

正的，可以处五百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

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3.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桃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秸秆禁烧区、限烧

区的通告》（桃政发〔2024〕9号）同时废止。

执行中如遇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调整，从其

规定。

附件：桃源县秸秆禁烧区、限烧区耕地分

布图

桃源县人民政府

202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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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桃源县秸秆禁烧区、限烧区耕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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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湖南桃源木旺溪抽水蓄能电站工程

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标准》的通知

桃政办发〔2025〕6号

登记号 TYDR—2025—01003

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和垂直管理有关单位：

《湖南桃源木旺溪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标准》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实施。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7月 5日

湖南桃源木旺溪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征地

移民安置补偿标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湖南桃源木旺溪抽水蓄能

电站工程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工作，保障电站

建设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国务院关于修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 679号）、《湖南省大中型水库移民

条例》《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大中型水库

移民安置工作的意见》（湘政发〔2022〕25

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

补偿标准的通知》（湘政发〔2024〕1号）、

《湖南桃源木旺溪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征地移

民安置规划报告》《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常德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

办法〉的通知》（常政发〔2023〕2号）、《桃

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我县集体土地征收与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桃

政发〔2021〕3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

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补偿标准。

第二条 湖南桃源木旺溪抽水蓄能电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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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补偿适用本标准。

第二章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

第三条 枢纽工程建设区（坝区）、淹没区、

业主营地、公路复建工程、移民集中安置点永

久性征收土地采取一次性补偿，按《湖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

（湘政发〔2024〕1号）标准执行。补偿标准

为：

1.水田：64700元/亩；

2.旱地：54348元/亩；

3.园地：54348元/亩；

4.坑塘水面（鱼塘）：54348元/亩；

5.沟渠：54348元/亩；

6.风景名胜设施用地：54348元/亩。

7.林地（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

其他林地）：43349元/亩。

第四条 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

费。

第五条 征地补偿费应支付给享有被征收

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桃源

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暂行办法》（桃人

社规〔2024〕1号）规定，其中 10%的征地补

偿费用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划入被征地农

民社会保障财政专户。征地补偿费由被征地所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相关规定管理、使用和

分配。

第三章 临时征用土地补偿

第六条 枢纽工程建设区（坝区）、淹没

区、业主营地、公路复建工程、移民集中安置

点临时征用土地补偿费分年度补偿，临时征用

土地第 1 年补偿标准为“青苗补偿+地上附着

物补偿”；第 2年起每年补偿标准为“永久性征

收土地补偿标准÷25年”，具体为水田2588元/

亩，旱地 2174元/亩，园地 2174元/亩，林地 1734

元/亩。

第四章 青苗、地上附着物及林木补偿

第七条 枢纽工程建设区（坝区）、淹没

区、业主营地、公路复建工程、移民集中安置

点永久性征收土地及临时征用土地青苗与地

上附着物实行包干补偿，补偿标准为：

1.水田：青苗 3000元/亩，地上附着物 2500

元/亩；

2.旱地：青苗 1500元/亩，地上附着物 2000

元/亩；

3.乔木林地、竹林地：青苗 6800元/亩，

地上附着物 1500元/亩；

4.灌木林地、其他林地：青苗 1500元/亩，

地上附着物 1000元/亩；

5.茶园（含豆腐柴）：盛产期青苗 10000

元/亩，地上附着物 2500元/亩。

集体经济组织设施按征地面积实行包干

补偿，补偿标准为 1500元/亩，补偿费用支付

给乡镇人民政府，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设施权

属实施补偿。水泥路和沥青路、排灌机埠按重

置成本另行确定补偿标准，建设使用五年以内

的按 80%补偿，建设使用五年以上的按 60%

补偿。

未利用地青苗与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为

1000元/亩。

第八条 农用地上所有青苗和地上附着物

按被征收土地类别面积计算补偿。影响青苗收

成不到半年的，按青苗补偿标准的 50%补偿。

菜地附属设施中有拱的，按 25元/个增加补偿，

最高增加额不超过 2500元。

第五章 房屋及附属设施补偿

第九条 房屋分 5个类别给予补偿，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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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不含房屋装修费用。补偿标准为：

1.钢混结构 1400元/平方米；

2.一类砖混结构 1290元/平方米，二类砖

混结构 1200 元/平方米，三类砖混结构 1100

元/平方米；

3.一类砖木结构 800元/平方米，二类砖木

结构 700元/平方米；

4.木结构类 580元/平方米；

5.偏杂类 300元/平方米。

第十条 房屋内外装修装饰实行包干补

偿，补偿标准为：钢混、砖混结构 600 元/平

方米，砖木结构 500元/平方米，木结构类 400

元/平方米，偏杂类 100元/平方米。房屋内外

装修装饰缺少房屋地面砖、外墙砖、内墙涂料、

铝合金窗、室内包门口的，每少 1项补偿标准

调减 5%。

第十一条 房屋附属设施实行包干补偿，

补偿标准为：有 1.2 米以上固定围合围墙的

30000 元/户，无 1.2 米以上固定围合围墙的

20000元/户。房屋附属设施补偿包括室外所有

附属设施和房前屋后树木补偿。

第十二条 棚屋等其他设施补偿标准为：

钢架棚屋 180元/平方米，石棉瓦屋面棚 80元

/平方米，水泥路 450元/立方米，泥结碎石路

267元/立方米，路灯 2000元/盏。

第六章 其他补偿补助

第十三条 坟墓分 4个类别给予补偿，补

偿标准为：

1.土筑坟：5 年以内新坟 4500 元/座，5

年以上的 3700元/座；

2.碑坟：5年以内新坟 5300元/座，5年以

上的 4500元/座；

3.砖、石坟（含石碑、围子）：5年以内

新坟 6100元/座，5年以上的 5300元/座；

4.其他建有石碑、围子且为 5年以内新坟

的：6100元/座。

第十四条 搬迁补助标准为：搬家费 7000

元/户，误工补助费 15000元/户，建房期临时

居住补助费 12000元/人。

第十五条 临时过渡安置费标准为 1500

元/户·月。

第十六条 分散安置人口基础设施恢复费

标准为 56254元/人。

第十七条 在规定时间内交房腾地的，给

予交房腾地奖励。由移民搬迁安置实施机构按

签约、交房腾地时间划分不同等次，每户最高

不超过 5万元。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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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桃源县县本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事项清单（第一批）》的通知

桃政办发〔2025〕7号

登记号 TYDR—2025—01004

县直和垂直管理有关单位：

《桃源县县本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第一批）》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桃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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